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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 函
地址：106248臺北市和平東路3段1巷1號
聯絡人：吳靜柔
聯絡電話：02-89782644
電子信箱：cjwu@motcmpb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海員總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
發文字號：航員字第11419102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15260000M114191022801-1.pdf)

主旨：有關我國船員換發比利時適任證書辦理「船員體格(健康)

檢查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我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船員訓練專業

機構於113年10月正式獲得比利時交通部核發的5年長期認

證，該兩校畢業生得向學校辦理窗口(海大海事發展與訓練

中心/高科大海訓處)申辦比利時適任證書，拓展國際就業

機會。

二、配合前開比利時換證所需，本局業已協調安排符合比方規

範之國內體檢機構(聯絡資訊如附件)，辦理比利時船員體

格(健康)檢查。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上開比利時船員

體格健康檢查機構資訊，以利船員辦理比利時適任證書換

發作業。

正本：中華海員總工會、中華民國船長公會、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本局北部航務中心、中部航務中心、南
部航務中心、東部航務中心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